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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6 輕工藝—緬甸馬鬃薄胎漆器研習營 

招生簡章 

 

【壹】研習班別及課程內容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研習時間 
106年 10月 29至 11月 2日，每日 9：00~16：00 共 6小時， 

總計 5天 30小時 

研習地點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技術組 漆工坊 

研習人數 每班別正取 15~20名，備取 3名 

研習師資 
敦聘來自緬甸，具備數十年馬鬃、竹篾製胎與專精緬甸傳統圖紋設計漆藝蒟

醬雕刻技藝之工藝師。 

研習內容 

1.緬甸漆藝介紹，材料、手工具及工序講解 

2.馬鬃及竹篾編結製胎 

3.蒟醬漆藝（漆面刻畫紋飾，髹塗彩漆後研磨推光） 

報名資格 
具備漆藝基礎學能，充滿學習熱情，學成後有志於從事漆藝產品製作、產業

發展者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106年 9月 25日(星期一 )止 

寄件以郵局或宅急便等收件戳章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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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請填寫附件報名表 1~5。 

2.報名表務必需檢附近 3年工藝相關創作（平面、立體均可）至少 3件作品

照片。 

3.請 A4紙手繪"蝴蝶"為主題之漆藝紋樣圖稿。 

【貳】如何報名 

 

 

 

【參】報名方式 

報名須知 

1.患有法定傳染及精神疾病，請勿報名參加，倘經錄取後發現有違上述情況

者，應自動退訓，已收研習費用核日計算退還餘額。 

2.課程中使用天然漆及樟腦油、松節油，天然漆含漆酚，酚性氫氧基和皮膚

的蛋白質結合，部分體質易引起皮膚過敏現象，請自行評估後報名。 

報名表 

1.報名資料：請詳填報名表 1至 5；依序排列勿裝訂。 

2.報名資料不齊全者不列入審查。 

3.報名資料概不退還，寄件前請自行備存。 

收件者 

一律採通訊報名，請將報名書面資料以掛號郵件或宅急便等寄出並於信封上

黏貼報名表附件 6或加註報名「106輕工藝—緬甸馬鬃薄胎漆器研習營」 

寄送至： 

54246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號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技術組漆工坊收 

洽詢電話：049-2334141轉 334、335 

【參】審查作業及結果公告 

詳閱簡章內容 填寫報名表 1~5 

並依序排列 

於截止日前確實寄達 

工藝中心漆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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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習費用說明 

研習學雜費 

保證金 

遠程住宿 

1.本研習學雜費 30小時/8×168元 =630元 (每天 126元×5天) 。 

2.錄取學員除上述研習學雜費需另繳交保證金 5,000元，於繳交完成研習作

品，通過本中心成績考核後，保證金無息全數歸還。 

3.逾期或未繳交者視同放棄本項研習錄取資格，其名額由備取者遞補。 

4.無正當理由退訓者，已繳交之保證金恕不退還。 

5.依社會救助法公告之低收入戶學員請提供本年度證明文件後得免除本項

學雜費繳納，免繳不包含保證金及遠程住宿費。 

6.遠程住宿費：遠程者可申請住宿，於開課前一天入住，另需繳交宿舍管理

費共計 500元整（每日 100元清潔費、水電費等）；申請借住本中心宿舍者，

四人 1間，惟本中心宿舍房間有限，欲申請住宿者最遲請於上課前一週再

行電話確認並於規定之期限內繳納，始得參加研習，住宿申以外縣市遠程

學員優先受理，如宿舍確認不敷使用，則無法提供住宿。 

繳費說明 

參訓學員請於錄取通知期限內，至郵局購買研習費用 5630 元匯票（學雜費

630+保證金 5000元），如需申請住宿為 6130元（學雜費 630+保證金 5000元

+500元宿舍管理費），匯票抬頭請填寫：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並拍

照 e-mail匯票圖檔至 meiihuang@gmail.com 或 jrchen@ntcri.gov.tw以確

認上課。並於開課首日繳交匯票正本。 

報名資

料經審

查後兩

周內公

告結果

並寄發

通知函 

錄取 於規定期限內至

郵局購買匯票 

未錄取 

傳匯票影本確

認上課 

上課當天繳交匯票

正本並領取收據 

備取 錄取者因故退出 

依備取順位遞補 

後續依錄取作

業流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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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相關費用 

講師及助教鐘點及交通費、研習材料費及設備器具等由本中心編列經費支

應；研習學雜費不包括研習期間須自備材料、膳、宿、交通及相關保險費用，

如無不可抗拒之理由或無依程序辦理退訓者，學費將不予退還。 

【伍】請假及停課規定 

請假規定 

1.依照「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缺課(含請假)超過課

程總時數 20%(含)以上者依照保證書(本中心工藝文創產業人才培育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無異議退訓並應繳回由本中心提供研習使用之所有材料工具。 

2.課程進度若超過全程時數 5％(含)，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無正當 

理由退訓者(含個人之任何因素），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停課規定 

1. 開訓期間如遇有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本中心將保留終止或延後課程

之權利。 

2. 颱風停課處理原則： 

（1） 依據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辦法，以培訓地之縣市政府宣布不上班

不上課時， 本課程均比照辦理。 

（2） 本課程期如因颱風當天停課，本中心將另擇期補課，其餘各天課程仍

依課程表如期實施；如其居住地（學員報名表之聯絡住址為依據）宣

佈不上班上課者，則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課程，當日之課程不另行補

課、不退費亦不併入曠缺課之時數計算。 

【陸】研習時數與結業證書核定 

研習時數核定 

1. 研習成績包含：研習態度、作品如期完成並繳交、未超過請假規定天數

等綜合評定及格者核定；成績不及格者，不予累積或核定研習時數。 

2. 成果發表展覽之實務展演訓練：本訓練於作品完成繳交後進行，由研習

學員參與規劃成果展覽包括布展、卸展、展出導覽等相關工作，本訓練

有助於學員學習如何推展自己的作品於展覽中完整呈現，完成本項訓練

者將依實際參與時數列入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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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證書核發 

1. 研習成績及格。 

2. 漆藝不同工法短期基礎課程，需累計至 120小時後核發結業證書。 

3. 結業證書統一於成果發表或展覽中核發學員，本中心不另予寄送。 

【柒】研習作品管理 

研習作品推廣 研習完成之作品，需留置本中心一年俾利辦理推廣及成果展覽。 

研習作品購回 
展覽及相關推廣活動結束後，依照課程中使用材料成本計算發文通知各學員

購回，逾期未購回者，視同放棄購回，由本中心全權處理並註記未購回原因。 

【捌】公告事項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依實際狀況調整公告。 

 


